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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於言論自由的認識是如何來的

• 解嚴前：自由主義思想家／民主自由思潮

• 解嚴後：真正的憲法學興起（美國憲法學；德國憲法學）

• 2009年以後：人權公約接軌



• 1949/11/20-1960/9/1



殷海光（1919-1969） 雷震（1987-1979）



台灣言論自由的變遷
• 解嚴前：言論作為抵抗／終結威權體制的武器

• 公部門與言論自由對立

• 解嚴後：控制言論自由的工具／結構逐漸瓦解

• 集會遊行限制／結社監控

• 校園言論管制

• 延續的寒蟬效應

• 今天：自由之家全球報告台灣94高分亞洲第2、中國僅9分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840734


1986年519綠色行動



1991年5月9日獨台會事件
（末代叛亂犯）



•自由之家2022年報告
• 台灣的言論自由（expression）

• 獨立媒體：4/4

• 個人表達信仰或無信仰之自由：4/4

• 校園不受政治干預：4/4

• 個人對政治或敏感議題表達意見不受監控或報復：4/4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y/taiwan/freedom-world/2022


言論自由的整體
圖像



言論自由的範疇

• 保有意見／表達意見的自由

• 傳遞資訊的自由

• 獲得資訊的自由



言論自由為什麼重要

• 自我實現

• 民主功能

• 多元性

• 匯聚公共意見

• 行使參政權的依據

• 監督國家／政府

• 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的關係：互為基礎



憲法第11條

• 憲法第11條

•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 釋字509號

• 解釋理由

• 「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
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
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
最大限度之保障」



公政公約第19條

• 第19條

一、人人有保持意見不受干預之權利。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利；此種權利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
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不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
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利之行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
但此種限制以經法律規定，且為下列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一) 尊重他人權利或名譽；

(二) 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兩公約施行法

• 第2條

• 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 第3條

• 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 第4條

•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
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

• 第6條

• 政府應依兩公約規定，建立人權報告制度。



言論自由的內涵

• 內容自由

• 情緒

• 觀念

• 知識／現象

• 意見／評價

• 美感／藝術

• …

• 形式自由

• 語言、姿態、行動、穿著、符號、講學、著作、出版、音訊、影像…



保障原則

• 保障為原則

• 限制為例外

• 當限制成為原則，違憲，也違反國際人權公約

• 限制規範必須受限：遵循法治國原則

• 法律保留

• 比例原則

• 禁止事前審查原則

• 內容限制極嚴格，形式限制稍寬

• 形式限制的限制：「公民不服從」「抵抗權」作為正當化事由



「權利主張」

• 防禦權

• 禁止／對抗國家干預

• 避免／對抗他人干預

• 請求權

• 請求國家／政府提供資訊

• 制度性保障：國家積極義務

• 消除權利實現的障礙

• 促進權利實現



普世性

• 不受國界限制

• 不受國籍限制



公政公約第20條（國家限制義務／國際公約要求的限制）

• 公政公約第20條

一、任何鼓吹戰爭之宣傳，應以法律禁止之。

二、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暴者，
應以法律禁止之。

• 鼓吹戰爭

• 鼓吹仇恨

• 鼓吹歧視

• 鼓吹暴力



禁止鼓吹戰爭、仇恨、歧視、暴力

• 國家義務

• 立法義務

• 執法義務

• 行政

• 司法



• 為什麼有公政公約第20條？

• 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第 2 項）

• 表現自由的行使同時負有義務與責任；基於民主社會所必要，為國家安全、
領土完整、避免失序與犯罪、保護健康與道德、保護他人之名譽或權利、避
免洩露應保密之資訊或維護司法之權威與公正性，得以法律規範其行使之形
式、條件、限制與處罰。



•立法例：
• 德國基本法第 18 條

• 凡濫用言論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第5條第1.）、講學自由(第5條第3.）、集會自
由（第8條）、結社自由（第9條）、書信、郵件與電訊秘密（第10條）、財產權
（第14條）、或庇護權（第16-1條），以攻擊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者，應剝奪此
等基本權利。此等權利之剝奪及其範圍由聯邦憲法法院宣告之。

• （自由民主基本秩序；freiheitliche democratische Grundordnung）



•德國刑法（StGB）§130：煽動族群仇恨罪（Volksverhetzung）
• 煽動對特定族群的仇恨或呼籲運用足以破壞和平的方式對特定族群施暴
或動用其他措施以能夠擾亂和平的方式侮辱、誹謗特定族群

• 傳播、提供、製作、獲取、供應、保存、提供、宣布、宣傳、承諾進出
口或便利他人使用侮辱、惡意誹謗或誹謗特定族群或個人的書面材料

• 認同、否認或淡化在納粹主義統治下的反和平行徑

•德國刑法（StGB）§131：宣揚暴力犯罪罪（Gewaltdarstellung）
• 以宣揚方式描述對人類或類人生物的殘忍不人道行為，或對於損害人類
尊嚴的不人道暴力行為予以無害化



•為什麼有公政公約第20條？

• 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互為基礎



我們的言論自由曾經受過
國家限制嗎？



• 出版審查

• 書禁

• 報禁

• 電影審查

• 言論／思想監控

• 禁「方言」

• 服裝取締

• 教職剝奪

• 集會遊行結社禁止

• 逮捕

• 刑罰





意見表達的自由

（表達自由／表意自由）



• 言論表達的自我決定權

• 表達意見，以及不表達意見的自由

• 各種內容的意思表達

• 情緒、觀念、知識、觀點、評
價、風格、藝術

• 各種形式的意思表達

• 語言、姿態、行動、穿著、符
號、講學、著作、出版、音訊、
影像…

• 「人人有保持意見不受干預之權利」

• 「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利；此種權利
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
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不分國界…」



政治性言論

• 政治意見表達

• 對國家事務的意見表達／批評／異議

• 對國家機關／公權力的意見表達／批評／異議

• 對政治人物的意見表達／批評／異議

• 最大保障原則

• 明顯而立即的危險原則

• 不應該有侮辱官署罪、侮辱國旗或國家象徵罪罪名



公約說了什麼？

• 公政公約第34號一般性意見（34.37）

• 在涉及政治領域及公共機構公眾人物的公開辯論情況下，《公約》尤其高度重
視不受限制的言論。

• 儘管公眾人物也享有《公約》條款規定的權益，但不認為有辱社會名人的言論
表達形式足以成為施加處罰的理由

• 所有公眾人物，包括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等行使最高政治權力的人也應受到合
理的批評及政治反對。

• 委員會對涉及不敬、冒犯、不尊重機關、不尊重國旗及標誌、藐視國家元首及
保護政府官員名譽等事項的法律表示關切，並且法律不能僅僅依據受到攻擊者
的個人身分而給予更嚴厲處罰。

• 締約國不得禁止對軍隊或行政管理部門等機構提出批評。





國際審查說了什麼？

• 兩公約第一次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73）：

• 刑法第 246 條將公然侮辱宗教建築和具意識形態的場所予以入罪是違反《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9 條

•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4 條對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言論的處罰是模糊且非常
嚴苛的。



誹謗言論

• 言論自由和名譽保護的高度衝突

• 誹謗罪的歷史：微型叛國罪

• 真實惡意原則

• 政治人物最小保障原則

• 除罪化或刑罰適用最小化



公約說了什麼？

• 公政公約第34號一般性意見（34.47）

• 應謹慎擬定誹謗法，以確保這些法律符合第三項，並且在實行中不會妨礙言論
自由。所有此類法律，特別是誹謗相關刑法，應包括捍衛真理等抗辯措施，並
且不得對性質未經核查的言論表達方式適用此類法律。

• 在關於公眾人物的評論方面，應考量避免處罰或以其他方式對錯誤但卻無惡意
情況下發表的非法虛假言論做出有罪判決

• 約國應考量對誹謗行為免除刑事處罰，並且在任何情況下，只認可在最嚴重案
件中適用刑法，監禁絕不是適當的處罰





象徵性言論

• 以非語言的行動表達意見的言論形式

• 仍屬於言論自由範圍

• 限制原則：不能依據言論內容，只能依據行動形式造成的影響

• 必須考慮「公民不服從」與「抵抗權」

• 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 比例原則



臺灣高等法院106
年上易字第1513號
刑事案件新聞稿

• 本院確信毀損國旗罪有牴觸憲
法的疑義，自應向大法官聲請解釋

• 國旗作為一種傳統的象徵符號、
政治圖騰，在特定的政治脈絡下，
焚燒、毀損國旗自然會成為特定命
題，乃是非語言的「表意行為」的
一種

• 毀損國旗罪的立法目的與手段
違反憲法第11條、第23條





言論自由與集會遊行自由及結社自由

•憲法第14條：

•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言論自由與集會遊行自由有交錯關係

•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有交錯關係

•集會遊行與結社自由的限制必須同時符合言論自由保障的要求



•釋字第644號解釋：

• 人民團體法第二條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
或主張分裂國土。」同法第五十三條前段關於「申請設立之人民團體有
違反第二條……之規定者，不予許可」之規定部分，乃使主管機關於許可
設立人民團體以前，得就人民「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之政
治上言論之內容而為審查，並作為不予許可設立人民團體之理由，顯已
逾越必要之程度，與憲法保障人民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不符，於
此範圍內，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公約說了什麼？

•公政公約第 37 號一般性意見（37.1）

• 和平集會這項基本人權使個人能集體地表達自我並能參與型塑其社會。
和平集會權本身即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保障了人們與他人團結一致
行使個人自主權的能力。

•公政公約第 37 號一般性意見（37.99）

• 和平集會權不僅僅是發表自由的一種表現形式（第十九條第二項）；它
往往具有表達的成分，確認此兩項權利的理由和可接受的限制而言，這
兩項權利有多方面重疊。





言論自由的限制

• 禁止事前審查原則

• 限制原則：

• 名譽侵害：真實惡意原則

• 政治性言論最大保護

• 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禁止事前審查原則（censorship）

• 事前審查對言論有極高強度的壓制作用

• 使言論無法出現

• 「禁止事前審查」的例外，必須有嚴格限制

• 藥品廣告的事前審查



公約說了什麼？

• 公政公約第34號一般性意見（34.13）

• 在任何一個確保意見及言論自由以及享有《公約》其他權利的社會中，自由、
不受審查及無妨礙的新聞或其他媒體都是極為重要的。它是建構民主社會的
基石



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 言論自由不是絕對不能限制

• 例如：

• 證券市場傳播假消息

• 金融市場傳播假消息

• 操縱市場行為

• 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公約還說了什麼？

• 公政公約第19條第3項第2款

• 「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 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第 2 項）

• 表現自由的行使同時負有義務與責任；基於民主社會所必要，為國家安全、領
土完整、避免失序與犯罪、保護健康與道德、保護他人之名譽或權利、避免洩
露應保密之資訊或維護司法之權威與公正性，得以法律規範其行使之形式、條
件、限制與處罰



• 公政公約第34號一般性意見（34.21）

• 第三項明確指出，行使言論自由權利帶有特殊義務及責任。因此，允許對此權
利設定兩方面的限制，這些限制涉及尊重他人的權利或名譽，或涉及保障國家
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

• 公政公約第34號一般性意見（34.22）

• 第三項規定具體條件，只能在符合這些條件時實行限制：限制必須由「法律規
定」；只能出於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列任一理由實行限制；以及必須符合
關於必要性及合比例性的嚴格判斷標準。



• 公政公約第34號一般性意見（34.22）

• 第二個合法理由是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

• 公政公約第34號一般性意見（34.29）

• 締約國必須極其注意確保以符合第三項嚴格規定的方式，擬訂並適用叛國法及
與國家安全有關的類似條款，不論稱之為官方機密或煽動叛亂法還是其他。例
如，援用此類法律禁止或限制具有合法公眾利益且無損國家安全的公共資訊，
或因新聞記者、研究員、環境積極人士、人權捍衛者或其他人傳播此類資訊而
對其起訴均與第三項不符。



國際審查說了什麼？

• 兩公約第三次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87）

• 政府提供的文件表明，作為應對 COVID-19 疫情而採取的措施，其根據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 63 條，以「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之罪名大量的移送
（法院）審理及裁定處罰。中華民國（臺灣）應對 COVID-19 的努力似乎非常有
效，但還是對一系列人權造成了侵害。鑑於所採取的措施範圍甚廣，不受限制
的公開討論及辯論尤為重要，但因害怕可能遭到移送的後果，將形成阻礙，這
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政府無法提供令人信服的例子來表明，此一處罰規定
的適用充分平衡了對言論自由的限制與保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
或道德的關係，這是公政公約第 19 條第 3 款所明文要求的。顯然，社會秩序維
護法第 63 條未符合刑法定罪所要求的明確性要求。



寒蟬效應



資訊傳播權



資訊傳播權

• 公政公約第19條第2項

• 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利；此種權利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
擇之其他方式，不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禁止壟斷／過度集中

• 釋字第364號

•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圍。為
保障此項自由，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理之分配，對於人民平等
「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亦應在兼顧傳播媒體編輯自由原則下，予以
尊重，並均應以法律定之。

• 廣播電視之電波頻率為有限性之公共資源，為免被壟斷與獨佔，國家應制定
法律，使主管機關對於開放電波頻率之規劃與分配，能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審
慎決定，藉此謀求廣播電視之均衡發展，民眾亦得有更多利用媒體之機會。



公約說了什麼？

• 公政公約第34號一般性意見（34.14）

• 締約國應特別重視鼓勵獨立及多元媒體，以此作為一種保護包括在族裔及語言
上屬於少數團體成員在內的媒體使用人的權利，以及獲得廣泛資訊及思想。



國際審查說了什麼？

• 兩公約第一次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72）：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9 條使各國有義務確保人人有尋求、接受及傳
播各種資訊及思想的權利，包括以他/她自己選擇的方式為之。專家收到了一些
指控認為媒體正面臨被少數媒體機構壟斷的迫切風險，而出現不成比例集中於
有影響力的媒體公司的現象。這危及接受各種資訊和思想的權利。

• 政府應立即採取預防措施，阻止任何新聞頻道或報紙的合併或收購，以免導致
大眾資訊在過度集中的少數機構下傳播。

• 建議制定一種全面的法律，確保對於媒體多元化的支持以保護言論自由和尋找、
接受及傳播各種資訊及思想的權利。



• 兩公約第二次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73）：

• 2013 年審查委員會曾呼籲政府立即採取預防措施，以防止任何會導致將公眾資
訊傳播交由過度集中的少數機構把持的新聞臺或報紙併購。委員會進一步建議，
應制定確保媒體多元性受到鼓勵的綜合性法律，以保障言論自由以及尋求、接
受及傳播各種資訊和思想的權利。



資訊取得權



資訊取得權

• 資訊取得權

• 媒體近用權

• 政府資訊請求權

• 資訊自主管理及更正權



公約還說了什麼？

• 公政公約第34號一般性意見（34.13）

• 獲取資訊的權利包括媒體獲取公共事務相關資訊的權利，以及大眾獲取媒體產
出的權利

• 《公約》包含媒體可以獲得其履行功能所依據的資訊的權利。公民、候選人及
當選代表之間就公共及政治問題自由交流資訊及交換意見至關重要。



媒體近用權

• 釋字364

•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見，屬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圍。為保障此
項自由，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理之分配，對於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
播媒體」之權利，亦應在兼顧傳播媒體編輯自由原則下，予以尊重，並均應以法律
定之。

• 一般民眾得依一定條件，要求傳播媒體提供版面或時間，許其行使表達意見之權利

• 媒體之報導或評論有錯誤而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受害人即可要求媒體允許其更正或
答辯，以資補救



公約說了什麼？

• 公政公約第34號一般性意見（34.13）

• 獲取資訊的權利包括媒體獲取公共事務相關資訊的權利，以及大眾獲取媒體產
出的權利。

• 公眾還享有獲得媒體產出的相應權利。



言論自由的平等保護

• 公約第 28 號一般性意見（28.22）─男女權利平等

• 締約國必須採取措施，確保法律和實踐保障和保護男女以同樣條件和不受歧視
地享有思想、信念和宗教自由和選擇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 第 25 號一般性意見（25.12）：參與政事與投票權─障礙者

• 言論、集會和結社自由也是有效行使投票權的重要條件，必須受到充分保護。

• 應該採取積極措施，克服具體困難，如文盲、語言障礙、貧困和妨礙遷徙自由等障礙，
所有這一切均阻礙有投票權的人有效行使他們的權利。應備有少數人的語言說明有關
投票的訊息和資料。應該採取具體辦法，如圖片和標記來確保文盲投票人在作出其選
擇之前獲得充分的訊息。締約國應該在其報告中說明他們解決本段所述困難的方式。



• 公政公約第 17 號一般性意見（17.3）：兒童權利

• 在文化領域，應採取一切可能的措施促使他們（兒童）發展人格，向他們提供
一定水準的教育，使他們能夠享受《公約》所確認的權利，特別是發表意見和
言論自由的權利。



• 公政公約第 34 號一般性意見（34.26）：禁止歧視和酷刑

• 限制第十九條第二項所列權利的法律，包括第段提及的法律，不僅要遵循《公
約》第十九條第三項的嚴格規定，而且還須符合《公約》的條款、目標及宗旨。
法律不得違反《公約》的不歧視條款。法律不得規定違背《公約》的處罰，例
如體罰。



言論自由與參政權

• 公政公約第 25 號一般性意見（25.25）：參與政事與投票權

• 為了保證充分享受第二十五條保護的權利，公民、候選人和當選代表之間就公
共和政治問題自由交流資訊和交換意見至關重要。這意味著自由的新聞或其他
可以對公共問題發表意見，而不受新聞檢查或限制，和發表公眾意見的媒體。
它還要求充分享受和尊重《公約》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保證的
權利，包括個人或透過政黨和其他組織從事政治活動的自由、辯論公共事務的
自由、舉行和平示威和集會的自由、批評和反對的自由、印發政治文宣的自由、
競選和宣傳政治主張的自由。



• 公政公約第 25 號一般性意見（25.12）：參與政事與投票權

• 言論、集會和結社自由也是有效行使投票權的重要條件，必須受到充分保護。

• 應該採取積極措施，克服具體困難，如文盲、語言障礙、貧困和妨礙遷徙自
由等障礙，所有這一切均阻礙有投票權的人有效行使他們的權利。應備有少
數人的語言說明有關投票的訊息和資料。應該採取具體辦法，如圖片和標記
來確保文盲投票人在作出其選擇之前獲得充分的訊息。締約國應該在其報告
中說明他們解決本段所述困難的方式。



禁止鼓吹戰爭之宣傳、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

• 公政公約第20條

一、任何鼓吹戰爭之宣傳，應以法律禁止之。

二、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暴者，
應以法律禁止之。



公約還說了什麼？

• 第 11 號一般性意見：禁止鼓吹戰爭之宣傳、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

• 《公約》第二十條規定，任何鼓吹戰爭之宣傳，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
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暴者，應以法律禁止之。委員會認為，這些需要禁止的行
為符合第十九條所載發表自由這種權利，行使後者時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第一
項禁止可能導致或實際導致侵略行動、破壞《聯合國憲章》所主張的和平的一切形
式的宣傳，第二項則直接反對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構成煽動歧視、敵
視或強暴行動的主張，不問此類宣傳或主張的目的是針對有關國家內部還是外部。

• 並不禁止關於自衛的主權或符合《憲章》的人民自決和獨立權利的主張



• 公政公約第 34 號一般性意見（34.50）

• 第十九條與第二十條互相相容，互為補充。第二十條所述行為均受到第十九條
第三項的限制。同樣，依據第二十條正當合理的限制也必須符合第十九條第三
項。



國際審查說了什麼？

• 兩公約第一次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74）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0 條規定，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
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因此，專家建議應制
定法律使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罪行被納入刑法規範。



• 兩公約第二次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74）

• 2013 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審查委員會建議依公政公約第 20 條規定，增訂
法律使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的行為構成刑法罪名。政府認為已存
在許多反歧視法規，且若干立法意旨相同的法案正在立法院待審。儘管樂見這
些政策方案，委員會認為在刑法中增訂具體規定較為理想，藉此確保該等行為
被一般性的禁止。



• 兩公約第三次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88）

• 公政公約第 20 條係有關對於言論自由施加限制之規定。國家被要求「依法禁止」
戰爭宣傳及煽動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或暴力。現行國家立法沒有適當處理第
20條的要求，此似乎沒有爭議。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透過適當修正中華民國刑
法來履行第 20 條所規定的義務。



問題

• 言論自由與民主威脅

• 民主威脅真實存在嗎？

• 假消息會威脅民主嗎？

• 可以為國家安全／防衛民主限制言論自由嗎？



• End


